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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概括 

地块名称 唐山市光明路东侧、裕华道北侧出让地块 A-01 部分地块 

地块位置 唐山市路北区光明北路以东、友谊西辅路以西、裕华西道以北 

地块面积 159015.41 ㎡（约合 238.52 亩） 

调查单位、布点 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土壤点位 29 个 

土壤取样数量 52 组（含 5 组平行样品） 

土壤测试项目 GB36600-2018 中基本 45 项、pH、石油烃（C10-C40） 

样品采集及分析

测试单位 
唐山众联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报告编制单位 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编制人员 王冬喜、刘起名、王震、张佩琪、普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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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唐山市光明路东侧、裕华道北侧出让地块 A-01 部分地块位于唐山市路北区

光明北路以东、友谊西辅路以西、裕华西道以北，地块面积为 159015.41 ㎡（约

合 238.52 亩）。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 R2/B 商住混合用地，属于《土壤环境质

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规定的的第一类

用地【居住用地（R）】。本地块用地红线及规划设计条件见图 1-1。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要求：“对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

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土地使用权人按

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

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依据上述法律及其他相关规范，

我单位受唐山建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承担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我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成立项目组，对该地块进行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工作，并对资料进行

了深入分析，形成该地块调查的调查方案，经现场采样、样品检测、数据分析等

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制《唐山市光明路东侧、裕华道北侧出让地块 A-01 部分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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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地块规划条件及用地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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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本地块调查的目的是： 

（1）通过对地块进行污染状况调查，识别潜在污染区域，通过对该地块及

周边区域的污染分析，初步分析地块中可能存在的污染状况； 

（2）为该地块未来利用方向的决策提供依据，避免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

保障人体健康和环境质量安全。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基本原则如下： 

（1）针对性原则 

（2） 规范性原则 

（3）可操作性原则 

2.2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与唐山建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员核实，地块内西南部分区

域（一期工程）分别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和 2015 年 8 月 3 日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并于 2017 年建设完毕，许可证见图 2-1、图 2-2。《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壤污染防治法》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颁布 2019 年 1 月 1 日实行。故本地块一

期已建设完成部分不在本次调查范围内。经与开发商核实和现场踏勘确认一期完

成建设部分面积为 57688.34 平方米（约合 86.53 亩），地块红线范围图见图 2-3，

拐点坐标见表 2-1。本次调查实际面积为 159015.41 ㎡（约合 238.52 亩）， 

  

经地块使用权人现场指界及现场踏勘，地块范围有围挡与周边区域隔断。界

址清晰，调查范围明确。 

2.4 调查方法 

2.4.1 技术路线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本次调查工作

的主要技术路线为：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初步采样分析工作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jcffbz/201912/t20191224_74989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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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制订、现场采样、数据评估与分析，并依据分析结果明确是否需要开展详

细采样分析，最终编制调查报告。 

上述工作内容可以划分为两个工作阶段： 

（1）第一阶段：  

（2）第二阶段：  

本场区本次调查工作的技术路线如图 2-5 所示。 

2.4.2 工作内容 

本次地块环境调查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污染识别 

（2）取样检测 

（3）结果评价 



3.地块概况 

6 

 

3.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状况 

3.1.1 地理位置 

唐山市光明路东侧、裕华道北侧出让地块 A-01 部分地块，位于唐山市路北

区。路北区是唐山市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地块位于路南北区西部。地块

位于光明北路以东、友谊西辅路以西、裕华西道以北，项目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3-

1。 

 
图 3-1  项目地块地理位置图 

3.1.2 地形地貌 

本地块位于新冲洪积平原亚区 

3.1.3 气候气象 

唐山市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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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地表水系 

本地块附近的地表水体主要为环城水系 

3.1.5 工程地质条件 

本次收集到本地块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公园九里三期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

告（2020 年 6 月）》，其出具的地层分层描述如下： 

表 3-1  本次钻探地层一览表 

地层

编号 

地层名

称 

层厚

（m） 

底层埋

深（m） 
颜色 湿度 密实度或状态 地层描述 

1 
杂填

土 
1.6 3.4 黄褐色 稍湿 稍密 

以建筑垃圾及人工填土为主，包含碎砖

头，混凝土块等。 

2 粉土 1.1 4.0 黄褐色 稍湿 稍密 干强度中等，切面粗糙，土质均匀。 

3.1.6 水文地质条件 

根据《唐山市市区第四系浅层水 2015 年年末水位埋深及标高等值线图（1：50000）》

得知地块地下水流向为自西北向东南流，水井位于地块周边东北侧、西北侧，绝对标

高 1.972 米、2.016 米。 

3.2 敏感目标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要求，项目地

块周边 1km 范围内敏感目标主要为居民区、学校、地表水体等常驻居民

1000~10000 人。本项目调查地块周围涉及敏感目标见下表 3-2。周边地块 1000

米内周边敏感目标见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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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地块敏感目标关系表 

序号 名  称 类型 位置关系 距离（m） 

1 唐山中心医院 医院 北 230 

2 凤凰湖畔小区 居民区 北 717 

3 吴家庄村 居民区 西北 519 

4 唐山路北橡树湾小学 学校 西北 222 

5 橡树湾小区 居民区 西 30 

6 环城水系 地表水系 西 648 

7 石油家园小区 居民区 西南 350 

8 唐山市石油家园大地幼儿园 幼儿园 西南 435 

9 禹州凤凰府小区 居民区 南 50 

10 唐山市路北区外国语实验小学 学校 东南 460 

11 红黄蓝幼儿园 幼儿园 东南 545 

12 梧桐大道小区 居民区 东南 313 

13 中国水电首郡小区 居民区 东 252 

14 万科新里程小区 居民区 东 493 

15 铂悦派小区 居民区 东 580 

16 金童格林小学 学校 东 575 

17 熙湖一期小区 居民区 西南 10 

3.4 相邻地块的使用历史和现状 

周边区域土地利用历史及变迁卫星影像图如下： 

（1）由于历史影响只能追溯到 1985 年 12 月，经过现场人员访谈得知，地

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前为荒地，人员访谈表见附件 5。 

（2）经过现场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周边在 1985 至 2002 年为军用机场及农

田。 

（3）历史影像追溯至 2002 年，地块 1km 范围内主要为机场及农田，另有

位于地块东北方向的唐山啤酒厂麦芽糖生产厂及仓储基地。 

（4）根据 2005 年卫星影像显示，机场开始拆除，麦芽糖生产厂搬迁，周边

其他环境未发生明显变化。 

（5）根据 2009 年卫星影像显示，机场已完全拆除，梧桐大道居民区开始建

设原麦芽糖厂及仓库闲置。 

（6）根据 2013 年卫星影像显示，位于地块北部的中心医院开工建设，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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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西部的熙湖九里一期小区、橡树湾社区及配套小学开工建设，位于地块西南

部的石油家园及配套幼儿园开工建设，位于地块东侧的梧桐大道及其配套小学、

幼儿园建设完成，水电首郡等居民区开工建设，原麦芽糖厂区分别转变成物流仓

储基地及停车场，位于地块西侧的环城水系形成。 

（7）根据 2014 年历史卫星影像显示，位于地块东侧的万科新里程居民区开

工建设，铂悦派及其配套小学开工建设，地块北侧的凤凰湖畔居民区开工建设，

地块周边其他区域未出现变化。 

（8）根据 2020 年历史卫星影像显示，周边居民区除位于地块南部的禹州凤

凰府外均建设完成，地块周边其他区域未出现变化。 

表 3-5  相邻地块利用情况变化表 

年份 方位 土地利用情况 

1985 年 

东 主要为机场用地及村庄 

南 主要为机场用地 

西 主要为机场用地及少部分农田、村庄 

北 主要为机场用地及农田 

2002 年 东 建有唐山啤酒厂麦芽糖生产厂及仓储区 

2005 年 机场开始拆除，麦芽糖生产厂搬迁，周边其他环境未发生明显变化 

2009 年 东 机场完全拆除，梧桐大道居民区开工建设 

2013 年 

东 梧桐大道及其配套小学、幼儿园建设完成，水电首郡等居民区开工建设 

南 石油家园及配套幼儿园开工建设 

西 
熙湖九里一期小区开始施工建设，橡树湾社区及配套小学开工建设，环

城水系形成。 

北 中心医院开工建设 

2014 年 
东 

原麦芽糖生产区转变成物流仓储基地，万科新里程居民区开工建设，铂

悦派及其配套小学开工建设，凤凰湖畔开工建设  

北 原麦芽糖仓储基地转变为停车场 

2020 
周边居民区除位于地块南部的禹州凤凰府外均建设完成，地块周边其他区域未

出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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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果和评价 

6.1 评价标准 

本次调查采集的土壤样品在唐山众联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实验室进行检测分

析。 

唐山市光明路东侧、裕华道北侧出让地块 A-01 部分地块规划为商住混合用

地，对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及《土壤环境

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的要求，居住用

地属于一类用地，本次调查该地块污染程度评价执行《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标准（表 6-1）。 

6.2 检测结果 

本地块共采集土壤原状样品 47 组，平行样品 5 组，合计 52 组，检测项目为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基

本项 45 项、pH、石油烃（C10-C40）。土壤检出物质检测数据结果如下： 

6.3 检测结果评价 

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六价铬）：地块所有样品砷、镉、铜、

铅、汞、镍均有检出且均未超过第一类筛选值;地块所有样品均未检出六价铬。 

GB36600-2018 中基本项 45 项中挥发性有机物：所有样品均未检出挥发性有

机物 

GB36600-2018中基本项 45项中半挥发性有机物：A08005中检测出苯并（a）

蒽、䓛、苯并（k）荧蒽；A09005、A12005 中检测出苯并（a）蒽、䓛、苯并（b）

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茆并（1,2,3-cd）芘、二苯并（ah）蒽。所

有检出物均未超过第一类筛选值。 

经与检测实验室结合分析，在 A08、A09、A12 点位的表层样品中出现微量

苯并（a）蒽、䓛、苯并（k）荧蒽等，因除此三个点位的表层土壤样品外，其他

样品中全部未检出多环芳烃，通过污染识别，本次检出多环芳烃是由于现场存在

原生活驻地煤渣散落，但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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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GB36600-2018 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石油烃类：地块所有样品石油烃（C10-C40）均有检出且均未超过《土壤环境

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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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1、本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共布设 29 个土壤钻探采样点位，共采集土壤

样品 47 组、平行样 5 组。所有土壤样品均进行了《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规定的重金属（基本项目 7 项）、

挥发性有机物（基本项目 27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基本项目 11 项）、pH、石油

烃（C10-C40）项目分析；复采采集多环芳烃 8 项 500ml 共三瓶。检测单位为唐山

众联检测有限公司。经分析样品检测结果，结论如下： 

（1）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六价铬）：地块所有样品砷、镉、

铜、铅、汞、镍均有检出，所有检测数值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块所有样品均

未检出六价铬。 

经与当地背景值比较，所有重金属检测数值均在合理范围内。 

（2）挥发性有机物：所有样品均未检出挥发性有机物。 

（3）半挥发性有机物：A08005 中检测出苯并（a）蒽、䓛、苯并（k）荧蒽；

A09005、A12005 中检测出苯并（a）蒽、䓛、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

苯并（a）芘、茆并（1,2,3-cd）芘、二苯并（ah）蒽，所有检测数值均低于《土

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中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 

经分析，部分表层样品中出现微量苯并（a）蒽、䓛、苯并（k）荧蒽等，是

由于在取样过程中所取杂填土样本中含有生活用煤残渣，但未超过《土壤环境质

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4）石油烃类：地块所有样品石油烃（C10-C40）均有检出。所有检测数值

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中第一类用地标准。 

经与当地背景值比较，石油烃（C10-C40）检测数值均在合理范围内 

2、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推荐的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唐山市光明路东侧、裕华道北侧出让地块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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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部分地块所有检出物质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 (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因此不需要进行第二阶段的

详细调查及第三阶段风险评估或土壤修复。该地块拟规划为第一类用地【居住用

地（R）】，根据调查与检测结果分析，本地块土壤检出因子均低于《土壤环境质

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可作为居住用地安全利用。 

7.2 建议 


